
乾隆朝《孔氏家儀》禁毁案新探

———基於禮儀衝突與官紳矛盾雙重視角的研究

孔 勇

提要:《孔氏家儀》是清人孔繼汾所撰的一部家族禮儀著作，因“字句悖逆”、内容與欽定

禮典多有不合，於乾隆五十年遭到查禁，孔繼汾亦獲罪遣戍。以往學界對此問題的研究，主

要從文字獄層面，揭示乾隆時期的文網嚴密程度，未免單一和片面。在史實叙述和史料運

用方面，既有研究也存在諸多不足。本文立足於乾隆朝硃批奏摺、録副奏摺和孔府檔案等

材料，將《孔氏家儀》禁毁案放在有清一代宏觀背景下，從“古禮”與“今俗”的衝突、清廷與

孔府的矛盾等多維視角出發，對《孔氏家儀》案進行重新剖析和探討。以此研究，可以看到

清代尤其乾隆時期的禮儀秩序重建、行政體制運作、官紳矛盾等多個面相，豐富對清代政治

史的認知和理解。

關鍵詞: 孔繼汾 《孔氏家儀》 乾隆帝 禮儀衝突 官紳矛盾

有清一代，尤其乾隆時期，文化成績突出與文禁網絡嚴密的相互交織場景，是留給後世

的普遍印象。政治權力如同無數條“毛細管”，滲透至文化領域，造成了公共空間、政治批判

意識等方面的極大萎縮。在“康乾盛世”的光環下，士林的“非政治化”傾向也是難以掩蓋的

現實①。這種傾向，往往表現爲學者著文立説過程中的自我禁抑，究其根底，則無不藴含着

複雜的政治背景。乾隆五十年( 1785) 發生的《孔氏家儀》禁毁案即是其中一顯例。

《孔氏家儀》是清乾隆時期曲阜人孔繼汾所撰的一部家族禮儀著作，因其含有“悖逆”字

句，且記載儀節多與清廷欽定禮典不合，遭到族人告發，被乾隆帝下旨收繳禁毁，孔繼汾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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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罪遣戍。對於此案，學界已有一些專題論文進行探討②。研究清代文字獄和孔氏家族史

的論著，也不乏篇幅涉及③。然而，既有研究多是單純地將其視爲一起文字獄案件，以此揭

示乾隆朝文化控制的嚴密程度。細揣此案之發生、審理和結局，當可看到，“字句悖逆”只不

過是《孔氏家儀》觸犯清廷文禁的誘因，背後隱藏的“古禮”與“今俗”之間的禮儀衝突，清廷

與孔府之間的官紳矛盾④，才是《孔氏家儀》及孔繼汾不爲所容的根源所在。揆諸清前期諸

皇帝統治思想與實踐，也不難發現，重建禮儀秩序，禁抑地方勢力，乃是清廷亟待解決的兩

大問題。惟如此，才能更好化解因異族身份而帶來的統治合法性危機。從這個層面上看，

探討《孔氏家儀》禁毁始末，對於深入理解清前中期統治理路等問題具有重要意義。

除了視角單一，既有研究在史實叙述、史料運用等方面也存在諸多疏漏，乃至錯誤⑤。

之所以存在此類問題，蓋有三方面原因: 一是部分學者對清代典制沿革、行政運作過程不甚

明晰; 二是使用《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》等材料時，没有參核原摺，或廣涉他書，以致延續

了孔府檔案在整理過程中本已出現的脱落衍漏等弊病; 三是將目光僅聚焦於《孔氏家儀》案

發的乾隆五十年，没有注意到乾隆一朝以及此前順治、康熙、雍正時期清廷與孔府之間的互

動和博弈，故對乾隆帝禁毁此書意藴的解讀流於片面。本文擬結合乾隆朝硃批奏摺、録副

奏摺、會典和清人文集、筆記等官私文獻，從禮儀衝突和官紳矛盾的雙重視角，對《孔氏家

儀》禁毁始末及其所衍生的相關問題，進行重新挖掘和探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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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③

④

⑤

黄立振《關於〈孔氏家儀〉的禁毁及治罪作者的經過》，謝國楨、張舜徽主編《古籍論叢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82
年，第 279—292 頁; 管蕾《大題小做:“正統”觀念之下的“〈孔氏家儀〉”案》，《孔子文化季刊》2015 年第 2 期，第

49—52 頁; 陳冬冬《乾隆年間〈孔氏家儀〉文字獄案》，《歷史檔案》2015 年第 4 期，第 128—131 頁。
王彬主編《清代禁書總述》，中國書店，1999 年，第 252—253 頁; 施廷鏞編著《清代禁毁書目題注》( 外一種) ，北

京圖書館出版社，2004 年，第 46 頁; 郭成康、林鐵鈞《清朝文字獄》，群衆出版社，1990 年，第 378 頁; 孔德懋主編、
高建軍著《孔子家族全書·家規禮儀》，遼海出版社，1999 年，第 185—188 頁; 孔德懋《孔府内宅軼事: 孔子後裔

的回憶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，1982 年，第 30—34 頁; 柯蘭編著《千年孔府的最後一代》，天津教育出版社，1999 年，

第 41—45 頁; 李鵬程、王厚香《天下第一家: 孔子家族的歷史變遷》，經濟日報出版社，2004 年，第 173—176 頁;

唐延軍、畢孝珍《孔氏家族與皇權政治》，華夏出版社，2011 年，第 216—218 頁。
筆者按: 本文所説“官紳矛盾”，並非狹隘地代指曲阜地方政府與孔府之間的衝突，而是擴展爲清廷與孔府、皇帝

與衍聖公的廣義層面。具體論述詳見本文第四節。
謹以前列黄立振、管蕾、陳冬冬三位學者的專題論文爲例説明。三文均將告發孔繼汾的孔氏族人“孔繼戌”誤寫

爲“孔繼戍”，乃因其所依據的《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》整理成於衆人之手，傳抄時有誤。對比中國第一歷史檔

案館藏硃批奏摺，當知應作“孔繼戌”。另外，黄立振、管蕾在論述辦案人員時也有多處錯誤。例如，最早接到孔

繼戌等人奏報並上摺乾隆帝之人，是時任山東巡撫明興，而非兩文所稱“署山東巡撫白鍾山”。按: 白鍾山曾在

乾隆二十年河東河道總督任上短暫署理山東巡撫，但《孔氏家儀》案發時早已去世。與此問題相似，乾隆五十年

四月，大學士阿桂領銜審議《孔氏家儀》案，後將處置意見上摺乾隆帝，但黄文、管文均誤釋了摺名之中“大學士

公阿”的起首含義，徑稱其名曰“公阿”，不能不説是嚴重的錯誤。關於孔繼汾客死錢塘梁同書家一事，黄立振説

是因爲“梁同書的弟弟梁敦書是孔繼汾的女婿”。但事實是，孔繼汾長女孔文嫁至梁敦書次子梁履繩，孔繼汾與

梁敦書並非翁婿關係。此類“硬傷”，無疑影響着學者對《孔氏家儀》禁毁始末和孔繼汾命運走向的剖析。對此，

筆者會在下文叙述時予以論證。



一、孔繼汾其人:《孔氏家儀》案發前的命運浮沉

孔繼汾因爲《孔氏家儀》案而遭清廷遣戍，孔府亦受一定牽連，故時人對其生平事迹少

有論述，孔氏族人也對此諱莫如深。謹據孔繼汾的零散自述文字和同治年間所刻《孔氏敦

本堂支譜》等材料，對孔繼汾生平略作記述。尤其側重與其後來命運最相關之事加以剖析。

孔繼汾，字體儀，號止堂，山東曲阜人，孔子第六十九代孫，父爲衍聖公孔傳鐸。生於雍

正三年( 1725) 五月初二日，卒於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初六日。配許氏，諱啟麟，浙江海寧人，

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維模孫女、翰林院編修焞次女，敕封“安人”。孔繼汾有七子、六女。

其中，子廣林、廣森，女文、章，是許夫人所生; 廣懋、廣册、廣衡、廣廉、廣規及女兑、殷、詵、

蓁，則爲庶出⑥。衆子女中，次子孔廣森( 1752—1786) 最爲世人熟知，是清代公羊學的重要

代表人物。長女孔文，嫁至工部右侍郎、錢塘人梁敦書次子，乾隆戊申科( 1788) 舉人梁履

繩。《孔氏家儀》案發後，孔廣森與孔文均受到直接影響。

據孔繼汾自述:“年十一而孤，太夫人督之嚴。爲童子時，即命隨諸長者後，出見賓客，

習禮法。暇更取家門故事及朝廷所以褒崇先聖、澤苗裔於無窮者，一一親教之。”⑦“太夫人”

爲孔繼汾之母、衍聖公孔傳鐸繼配徐氏。徐氏名昭，浙江德清人，禮部侍郎銜翰林院侍讀徐

倬孫女、工部尚書徐元正三女，生於康熙三十七年( 1698) ，乾隆四十九年去世⑧。徐氏去世

時，孔繼汾因違例營葬引起家族紛争，朝野爲之驚詫。不久便有《孔氏家儀》案發，兩者之間

存在着密切關係。

另據史載，“每遇家庭有大事，若祭祀及賓客，( 太夫人) 必使隨諸長者後隅坐或立侍，廣

厥見聞”⑨。孔繼汾的禮學研究基礎，最初當來源於家族教育與親聞親歷。值得一説的是，

孔繼汾之父孔傳鐸亦以精於禮學著稱，所謂:“喜讀書，工文詞，究心濂洛關閩之學。熟於三

禮，廟堂器物，悉加釐訂。”瑏瑠這對孔繼汾、孔廣森父子研治禮學有着重要啓示。

乾隆三年二月，乾隆帝親詣京師文廟，祭祀先師孔子瑏瑡。特召衍聖公暨諸聖賢後裔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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瑏瑠
瑏瑡

孔慶餘校補《孔氏敦本堂支譜》，同治十二年刻本，第 1—2 頁。
孔繼汾《闕里文獻考》卷一○○《序考》，山東友誼書社影印本，1989 年，第 1896 頁。
李景明、宫雲維《歷代嫡裔衍聖公傳》，齊魯書社，1993 年，第 91 頁。
《孔繼汾自撰墓誌銘》，李恒法、解華英《濟寧歷代墓誌銘》，齊魯書社，2011 年，第 290 頁。按: 部分墓誌銘文字，

參自楊朝明主編《曲阜儒家碑刻文獻輯録》第 1 輯《乾隆三十六年孔繼汾自作墓誌銘》，齊魯書社，2015 年，第

359 頁。
阮元《儒林集傳録存》，周駿富輯《清代傳記叢刊》第 13 册，明文書局，1985 年，第 25 頁。
《清高宗實録》卷六二，乾隆三年二月丁亥，《清實録》第 10 册，中華書局影印本，1986 年，第 17 頁。



京，孔繼汾隨時任衍聖公孔廣棨參與觀禮陪祀。禮成之後，詣闕謝恩，在乾清宫受到乾隆帝

召見，賜予優渥，隨即肄業國子學。此事給孔繼汾以深刻印象，也成爲他後來整理家史、編

纂家儀的緣起。如孔繼汾説:“竊自念遭際聖明，仰沐恩蔭，得以不耕不織，優異於編户。而

頑鈍暴棄，無以紀國恩，述祖德，用昭示於永永，雖萬死不足塞責。故所遇殘編脱簡金石斷

爛之文，莫不掇拾摩挲，手自著録，復稽之故家遺老，以證辨所聞，而益恢擴其所未見。雜有

所得，記而藏之。”瑏瑢乾隆九年修孔氏族譜時，孔繼汾參與編次，嗣後認爲“史與志相表裏”，遂

“出篋中所藏，始事排纂”瑏瑣。

乾隆十年秋，孔繼汾中鄉試。十三年，乾隆帝即位之後首次親祭闕里孔廟，孔繼汾擔任

引駕官，並受命進講《中庸》“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”一節。禮成之後，乾隆帝特諭:“其引駕

官孔繼汾，朕看其人尚可造就，著加恩以内閣中書用。”瑏瑤此爲孔繼汾初次受到乾隆帝諭示，

且觀感頗佳。居官京師後，孔繼汾得與當時名卿往還議論，“質叩典墳，習熟掌故，公餘無

事，恒以書簏自隨”瑏瑥。因此，後之撰志者稱孔繼汾: “諳悉歷朝掌故、廟廷典禮，及一切金石

圖象，前言往行，莫不統會其源流。在京供職，一時名公卿争禮之。”瑏瑦

乾隆十五年夏，“辦理軍機處行走，每巡幸，輒扈從”瑏瑧。十七年底，清廷以孔繼汾“行走

勤慎，材堪造就”，擢任户部主事瑏瑨。十八年七月，禮部擬議乾隆帝於是年八月親詣太學，釋

奠先師，奏請:“現在户部主事、聖裔孔繼汾，可否准其一體陪祀?”奉旨:“准其陪祀。”瑏瑩孔繼

汾遂得參與觀禮。十九年五月，孔繼汾隨刑部尚書、署陝甘總督劉統勳籌集餉銀，用於平定

達瓦齊之亂瑐瑠。次年夏，“達瓦齊就俘，軍需無缺，奏叙紀録，回京供職”瑐瑡。

乾隆二十年六月，清廷以平定準噶爾大捷，擬仿照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平定三藩後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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瑏瑢
瑏瑣
瑏瑤
瑏瑥
瑏瑦

瑏瑧
瑏瑨
瑏瑩
瑐瑠

瑐瑡

孔繼汾《闕里文獻考》卷一○○《序考》，第 1897 頁。
孔繼汾《闕里文獻考》卷一○○《序考》，第 1897 頁。
《清高宗實録》卷三○九，乾隆十三年二月庚辰，《清實録》第 13 册，第 55 頁。
孔繼汾《闕里文獻考》卷一○○《序考》，第 1897 頁。
楊士驤修、孫葆田等纂《( 宣統) 山東通志》卷一七二《人物志·國朝人物》，《中國地方志集成·省志輯·山東》
第 8 册，鳳凰出版社，2009 年，第 4967 頁。
《孔繼汾自撰墓誌銘》，李恒法、解華英編《濟寧歷代墓誌銘》，第 291 頁。
梁章鉅、朱智撰，何英芳點校《樞垣記略》卷六，中華書局，1984 年，第 54 頁。
清高宗敕撰《清朝文獻通考》卷七五《學校考十三》，商務印書館，1936 年，第 550 頁。
關於孔繼汾協助劉統勳“籌夷西餉”之事，以往記載多缺具體日期。據錢實甫編《清代職官年表》，劉統勳曾在乾

隆十九年五月至六月間任職刑部尚書時，短暫署理陝甘總督，以此能判定孔繼汾參與該事的具體時段。參見錢

實甫編《清代職官年表》第 2 册，中華書局，1980 年，第 1413 頁。
《孔繼汾自撰墓誌銘》，李恒法、解華英編《濟寧歷代墓誌銘》，第 291 頁。筆者按: 孔繼汾所説“軍需無缺”一事，

顯有隱諱之嫌。署陝甘總督劉統勳曾在此期間上奏稱，查得川省協助甘省餉銀短缺二千一百一十八兩，同時建

議:“於前任四川藩司齊格家屬名下追繳，並先於督撫藩司名下按股分賠”。受此事影響，劉統勳本人亦照“徇

隱”之例，遭到“銷去加一級，仍降一級，俱從寬留任”的處置。參見《清高宗實録》卷四九○，乾隆二十年六月丁

未，《清實録》第 15 册，第 154 頁。



祭闕里孔廟之例，將於次年春前往曲阜祭孔瑐瑢。孔繼汾“冀得先驅歸魯，掃除塗茨，效犬馬奔

走之勤”瑐瑣。於當年十月返回曲阜，協助孔廣棨之子、繼任衍聖公孔昭焕修葺林廟，準備接引

事宜瑐瑤。

然而，孔繼汾回鄉不久，便參與到衍聖公孔昭焕與曲阜知縣孔傳松的訴訟紛争之中。

此事源於孔昭焕的一起上奏，内稱“歷來地方官有額外派買派辦事件，調劑非易”，請求將

“廟户酌歸民籍”。這恰恰觸及清廷忌諱。乾隆帝即位之初，已頒旨嚴禁私派，凡是科派陋

習，久經革除净盡，偶有動工之處，也從内帑出資。因此，孔昭焕此奏當另有隱情。經署理

山東巡撫白鍾山查辦，方知衍聖公孔昭焕與曲阜知縣孔傳松本同爲至聖後裔，竟如同水火，

遇事掣肘。且因孔昭焕尚屬年輕，“任聽伊叔祖貢生孔繼涑、告假主事孔繼汾指使把持，與

地方官互爲牴牾”瑐瑥。换言之，孔繼汾等人才是真正主導者。

影射今制，干預公務，自會引起乾隆帝不滿，孔繼汾及孔昭焕等人爲此均遭嚴斥和懲

處。乾隆帝降旨:“( 孔昭焕) 憑藉家世，把持生事，殊不能安分自愛。孔昭焕雖云年少，已非

幼稚無知可比。本應交部治罪，姑念其爲聖人後裔，著加恩免其交議。孔繼涑、孔繼汾，著

交部嚴察議奏。”瑐瑦後人記述此事時頗爲隱諱，稱孔繼汾“在軍機處行走時，屢荷特達之知，行

將大用，適以公事被劾”瑐瑧。

此次紛争，是孔繼汾“干預公務”之舉首次爲乾隆帝所知，孔府内部的權力紛争也進一

步受到矚目。事後不久，孔繼汾、繼涑兄弟又被參奏: “平日借母氏以挾制昭焕，强分公産，

以肥私家。”瑐瑨署理山東巡撫白鍾山也上摺，歷數孔繼汾等人“劣行”，建議廢除原來由衍聖公

保舉題授曲阜知縣之制，改爲在外選任，以此化解兩者間的矛盾，開啓了後來曲阜知縣選任

改制的先聲瑐瑩。經此打擊，孔繼汾自言:“負罪嬰釁，理無可寬，悔恨彷徨，永甘廢錮。乃蒙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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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清高宗實録》卷四九○，乾隆二十年六月己酉，《清實録》第 15 册，第 160 頁。
孔繼汾《闕里文獻考》卷一○○《序考》，第 1898 頁。
《孔繼汾自撰墓誌銘》，李恒法、解華英編《濟寧歷代墓誌銘》，第 291 頁。
上引均參自: 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，署山東巡撫白鍾山摺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硃批奏摺，檔案號: 04－
01－02－0137－001。
《清高宗實録》卷五○五，乾隆二十一年正月辛卯，《清實録》第 15 册，第 370 頁。
筆者按: 此處引文是筆者從“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”開發的“中國方志庫·民國曲阜縣志”檢索而得，

顯示版本爲“民國二十三年( 1934) 濟南同志印刷所鉛印本”。比對該書原版，也確有上引文字。但據《中國地

方志集成》所收民國《曲阜縣志》，雖然也注明是影印自民國二十三年濟南同志印刷所鉛印本，却唯獨少了這段

引文。究其原因，或是該書出版之後，孔氏後裔有意將其挖改，以掩孔繼汾被懲處一事。因此，《中國地方志集

成》所收録者實爲删改本。有關改動内容，可參見李經野纂《( 民國) 續修曲阜縣志》卷五《人物志·鄉賢·經

學》，《中國地方志集成·山東府縣志輯》第 74 册，第 128 頁。
乾隆二十一年三月初四日，江蘇巡撫莊有恭摺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録副奏摺，檔案號: 03－1293－004。
乾隆二十一年三月十一日，署山東巡撫白鍾山摺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録副奏摺，檔案號: 03－0093－053。



恩湔洗，旋予賜環，感激悚慚，無階答謝。”瑑瑠與此同時，“太夫人春秋漸高，時有疾”，孔繼汾開

始“閉户讀書，不復與外事”瑑瑡。但作爲衍聖公的叔祖，孔繼汾、繼涑兄弟實際上仍舊執掌孔

府大權，與地方官和孔氏族人的矛盾在所不免。這均爲後來《孔氏家儀》等案件的發生埋下

了隱患。

革職期間，孔繼汾着手整理未刊舊稿，並參諸乾隆十三年、二十一年乾隆帝兩次親祭闕

里孔廟時的經歷見聞，於乾隆二十六年秋撰成《闕里文獻考》一百卷。刻成之後，由衍聖公

孔昭焕奏呈乾隆帝。該書在舊有闕里志書的基礎上，改訂舛誤，增闕補漏，詳細考辨了孔氏

世系、祭孔儀典、林廟職官等諸多史實，是最爲詳備的一部闕里志書。

《闕里文獻考》成書後，適逢衍聖公孔昭焕續娶，向孔繼汾詢問相關禮儀之事。彼時有

浙江錢塘人江衡居於曲阜，勸説孔繼汾將家庭吉、凶諸事撰爲儀書。乾隆二十七年，孔繼汾

開始纂輯《孔氏家儀》，三十年刻成，江衡爲之作序。《孔氏家儀》凡十四卷，後附《家儀答

問》四卷。其中，該書第四卷附録《喪服表》另有單行刻本瑑瑢。

乾隆三十四年，孔繼汾所撰闕里禮樂志書《匡儀糾謬集》刻成，“據諸家所訂儀注，一一

爲之更正”。該書“約爲三卷，一曰祭儀，二曰祭品，三曰祭器。凡禮樂祭器之名，迎神送神

之儀，究厥本原，折中一是，故以‘糾謬’名”瑑瑣。除了上列各書，孔繼汾另有《闕里儀注》( 含

《匡儀糾謬集》) 《喪祭儀節》《樂舞全譜》瑑瑤《四書補音》《三禮名物》《歷代編年》瑑瑥《行餘詩

草》瑑瑦等已刊或未刊著作。

在清廷崇儒重道、禮奉先師的統治理念下，孔繼汾因其聖裔身份，故能與衍聖公一道，

多次受到乾隆帝的關注與優渥。但也因“輩高權重”，易與地方政府和本族成員産生紛争，

進而屢掛彈章。這種譽毁加身的現象，不只是孔繼汾，包擴衍聖公在内的諸多地方鄉紳大

族也頻頻遇到。由此不難想見，其後的最終主導者實是乾隆帝。另外，乾嘉時期考據之學

大興，禮儀研究與其他經學研究一道，本可作爲學者埋首治學、規避文禁的一種選擇。孔繼

汾的著作便多是圍繞禮儀問題展開，尤其集中於闕里家規家儀，罕有論及時政。但在禮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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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繼汾《闕里文獻考》卷一○○《序考》，第 1898 頁。
《孔繼汾自撰墓誌銘》，李恒法、解華英編《濟寧歷代墓誌銘》，第 291 頁。
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《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·經部·禮類》，中華書局，1993 年，第 535 頁。
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《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·經部·禮類》，第 498 頁。
此三種書，是《孔氏家儀》案發之後，時任山東巡撫明興查訪時得知。參見: 乾隆五十年三月二十一日，山東巡撫

明興摺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硃批奏摺，檔案號: 04－01－38－0052－021。
《孔繼汾自撰墓誌銘》，李恒法、解華英編《濟寧歷代墓誌銘》，第 292 頁。
李經野纂《( 民國) 續修曲阜縣志》卷五《人物志·鄉賢·經學》，《中國地方志集成·山東府縣志輯》第 74 册，第

128 頁。



研究時，經常會遇到“古禮”與“今俗”之間的變異問題，倘若處置不當，便有“指斥今制”之

嫌，故也是最容易觸逆現實的研究領域之一。可以説，宗族紛争、禮儀衝突、官紳矛盾等複

雜因素，共同催化了《孔氏家儀》案的發生和發展。

二、《孔氏家儀》禁毁前後: 皇帝規訓與官員嗅覺的培養

上文所述孔繼汾的命運浮沉經歷，已爲《孔氏家儀》案的爆發積累了深層隱患。而且，

乾隆二十一年，孔繼汾遭到革職處分之後，並没有如其所説“不復與外事”，反而仍然經常涉

身孔府事務瑑瑧。《孔氏家儀》一書，之所以最先被孔氏族人告發，即與案發前一年的兩件事存

在密切關係。以往研究對此多有忽略，試予以闡述。

( 一) 孔昭焕去世

孔昭焕是孔子第七十一代嫡孫，襲封衍聖公，父孔廣棨，祖父孔繼濩，孔繼汾爲其叔祖。

按照定例，衍聖公乃是孔氏大宗，享有清廷賜予的一系列特權，如設置府官、林廟免税、保舉

題授等。無形之中，衍聖公擁有了較大實際權力瑑瑨。但遇有幼年衍聖公襲爵，則容易造成家

族紛争與權力争鬬。雍正、乾隆年間，表現得尤爲明顯。

雍正九年九月，孔繼汾之父孔傳鐸以老病乞休，雍正帝允之。且因孔傳鐸嫡長子繼濩

先於康熙五十八年病逝，遂命其嫡長孫、繼濩之子廣棨隔代承爵瑑瑩。孔廣棨生於康熙五十二

年，乾隆八年閏四月病逝，年僅三十一歲，由長子孔昭焕襲爵衍聖公瑒瑠。彼時孔昭焕不過九

歲，無論年齡，還是輩分，都仰賴叔祖孔繼汾、孔繼涑等人。透過前述乾隆二十一年的諭旨，

不難看出此點。對此，孔昭焕也時有表露，所謂: “伏念臣譾陋庸材，仰荷聖主厚恩，幼齡襲

爵，識見愚昧，諸務未諳。”瑒瑡

自乾隆八年襲爵，孔昭焕襲任衍聖公長達四十年。縱觀這一時期，清廷與孔府之間互

動日益密切，孔府勢力和影響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瑒瑢。但也正是在此期間，衍聖公頻頻受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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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參見《候補主事孔繼汾呈爲輕糧恩例恐年久堙没請移縣遵守事》( 乾隆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) ，曲阜師範學

院歷史系編《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》第 3 編第 1 册，齊魯書社，1980 年，第 521—522 頁。
何齡修等著《封建貴族大地主的典型———孔府研究》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81 年。
《清世宗實録》卷一一○，雍正九年九月壬戌，《清實録》第 8 册，中華書局影印本，1985 年，第 458 頁。
《清高宗實録》卷一九○，乾隆八年閏四月丙寅，《清實録》第 11 册，第 449 頁。
乾隆三十二年正月初四日，衍聖公孔昭焕摺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硃批奏摺，檔案號: 04－01－01－0269－035。
詳見趙秉忠《論乾隆帝躬詣闕里祭孔》，《社會科學輯刊》1991 年第 6 期，第 87—92 頁; 駱承烈《乾隆時期的衍聖

公府》，《社會科學戰綫》1985 年第 2 期，第 148—153 頁。



乾隆帝的訓斥，清廷與孔府之間無時不存在着緊張和衝突。孔昭焕曾自言:

竊臣庸駑下材，毫無知識，忝沐國恩，自九歲襲爵，主管祀事，歷今四十年。遭遇盛

時，崇儒重道，鑾輅巡方，六莅闕里，皆得瞻陪大典，叨受恩須。至於歲時入覲，又疊蒙

奬誨，格外提撕。非常榮幸，一身均被。而臣不能仰遵教訓，前後愆謬，屢掛彈章。乃

蒙天慈寬宥，至再至三。臣每自分所受逾涯，恨不能捐命驅馳，稍酬高厚於萬一。瑒瑣

所謂“屢掛彈章”，並非全然代指孔昭焕曾遭處分，更包含了衍聖公府其他各成員的行

爲失當，觸碰律禁，尤其暗指孔繼汾、繼涑兄弟二人。乾隆四十七年九月，孔昭焕奏稱“患病

沉重，難以承祀”瑒瑤。十月，清廷令孔昭焕之子憲培繼任爲衍聖公瑒瑥。孔憲培生於乾隆二十一

年，襲爵時雖已成人，但府務仍是由曾叔祖孔繼汾等人主導。姚鼐曾記載孔繼汾、孔繼涑兄

弟:“冢子之後，襲爵三世。君( 即孔繼涑) 與户部( 即孔繼汾) 皆及之。其遇曲阜公事，以祖

父體自任也。其氣皆剛直，人或與之，或否。”瑒瑦如此紛繁複雜的家族矛盾，在孔繼汾違例葬

母一事上面盡展無遺。

( 二) 孔繼汾違例葬母

乾隆四十九年，孔繼汾之母徐太夫人去世。徐氏是衍聖公孔傳鐸繼配，去世後照例應

隨傳鐸葬於孔林。但孔繼汾、繼涑兄弟爲表孝思，擬將生母單獨葬於啓聖林墓側。按啓聖

林是孔子父母叔梁紇與顔徵在的墓地所在，意義非同尋常。孔繼汾此舉，自會引起時任衍

聖公孔憲培的不滿。當年九月，孔憲培向山東巡撫明興呈文:“曾叔祖繼汾、繼涑，先於啓聖

林墓側營造虚墳，内置衣髮齒甲，現欲將繼高祖母徐氏議葬於所修虚墳之内。竊思祖林乃

奉敕建立，從無孔氏附葬之例，仰祈查奏施行。”瑒瑧

經明興訪查，孔憲培所呈俱爲事實。但從後來可知，此期間孔繼汾並没有改變葬母計

劃，“不能奉阻於前，仍復固執於後”瑒瑨，透露出了其與地方官之間存在一定掣肘。明興旋即

將孔憲培呈文轉奏於乾隆帝。是年九月初七日，乾隆帝作出諭示，其中還特意談到了對孔

繼汾的慣常印象，頗爲值得關注:

孔繼汾曾爲軍機司員，朕所素知。設使伊小心謹慎，早已用爲道府。皆因其越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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姚鼐《惜抱軒文集》卷一三《孔信夫墓誌銘》，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編纂委員會編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第 377 册，上

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 年，第 415 頁。
《清高宗實録》卷一二一四，乾隆四十九年九月己未，《清實録》第 24 册，第 280—281 頁。
《清高宗實録》卷一二一四，乾隆四十九年九月己未，《清實録》第 24 册，第 281 頁。



多事，是以未經擢用。且伊爲其母徐氏鍾愛，所有從前衍聖公私蓄，徐氏全行給與，朕

深悉此事。若孔繼汾獨擁厚貲，在籍安分自享，原可置之不論。今乃於啓聖林墓側營

造虚墳，内置衣髮齒甲，欲將伊母違例附葬。經孔憲培呈明，仍復始終固執，殊出情理

之外。僅予議處，不足蔽辜。著明興即傳唤孔繼汾至署，令其自行議罰銀三四萬兩，解

交河南漫工充用，以示懲儆。瑒瑩

細繹乾隆帝諭旨，最爲人驚詫者，當是其對孔繼汾及孔府内部事務非常熟悉，甚至連瑣

微之事也不放過。這自然並非一日之觀察，而是隨時關注的結果瑓瑠。同時，乾隆帝諭旨的重

點並不僅在於孔繼汾“違例附葬親母”這一環節，更糾結於繼汾不能“安分自享”，反而“越

分多事”。隱藏其後的考量，則是對地方紳權坐大的警惕。此一思考邏輯，同樣貫穿於次年

《孔氏家儀》案的處置過程之中。

接旨之後，明興一面派時任兖州府知府張鳳鳴親至曲阜，將孔繼汾所造虚墳内衣髮齒

甲起出，並鏟平墳壙; 一面傳唤孔繼汾，訊問其“違例”根由。據孔繼汾供稱: “繼汾世受國

恩，從前在軍機司員上行走，不能安分，致蹈愆尤。兹復誤執父母遺命，欲於啓聖林違例附

葬親母，實屬糊塗錯謬。”因此，情願認交罰銀四萬兩，並主動變换一萬兩家産，共交五萬兩

銀瑓瑡。至於緣何“違例”，孔繼汾只以“誤執父母遺命”一語作答，略顯含糊其辭。但這既然

並非乾隆帝的關注重點，山東巡撫明興便也没有探究其底。

針對孔繼汾違例葬母，乾隆帝僅治罪繼汾一人，對有失察之責的衍聖公孔憲培則予以

加恩免議。但也不難看到其中的警斥之意。事後，山東巡撫明興在奏摺中轉呈了孔憲培的

感恩之情，内稱:

伏念憲培叨蒙聖恩，承襲世爵，涓埃未報，時切悚惶。兹於憲培曾叔祖孔繼汾、孔

繼涑違例營葬，不能及早更正，以致上瀆宸聰，憲培罪無可逭。迺蒙皇上天恩，從寬免

議。荷仁施於格外，實夢寐所難安。聞命自天，感恩無地。嗣後惟有恪守功令，益加謹

飭，以期仰報皇上高厚鴻慈於萬一。瑓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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瑒瑩

瑓瑠

瑓瑡

瑓瑢

乾隆四十九年九月二十二日，山東巡撫明興摺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硃批奏摺，檔案號: 04－01－01－0400－
037。
早在乾隆二十一年，時任山東巡撫白鍾山就曾將孔繼汾之母徐氏“私蓄家産”、孔繼汾“强分公産，以肥私家”的

相關細節上奏給乾隆帝。參見: 乾隆二十一年三月十一日，署山東巡撫白鍾山摺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録副

奏摺，檔案號: 03－0093－053。
乾隆四十九年九月二十二日，山東巡撫明興摺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硃批奏摺，檔案號: 04－01－01－0400－
037。
乾隆四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，山東巡撫明興摺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硃批奏摺，檔案號: 04－01－01－0400－
022。



近乎阿諛的詞句，的確能透視出衍聖公的惶恐心態，也是乾隆帝長期規訓的結果。自

乾隆四十九年九月，孔繼汾遭受革職處分，認罪罰銀，到乾隆五十二年底，即孔繼汾已經病

逝，“違例葬母”案持續三年之久。最終，以孔繼汾及其家屬共交四萬二千兩罰銀而告終瑓瑣。

因罰銀用於“豫工”，故在此期間，先後任職河南巡撫的何裕城、畢沅均曾過問此事。其催繳

頻次之密，同樣能够看到皇帝規訓下的撫臣心態與行政效力之强瑓瑤。這種從皇帝到臣僚的

政治動員，尤其官員敏鋭嗅覺的形成，已經由來已久，習以爲常。下節將結合《孔氏家儀》案

予以證析。

( 三) 《孔氏家儀》禁毁案始末

乾隆五十年三月初三日，山東巡撫明興首次將孔繼汾所撰《孔氏家儀》一書涉嫌“違逆”

之事上奏乾隆帝。追溯其源，則爲孔氏族人孔繼戌先有呈文控告，明興隨即一面傳唤孔繼

汾赴省訊問，一面遣官收繳該書板片。因此，《孔氏家儀》最早案發或在乾隆四十九年底。

明興摺中稱:

臣前於查勘河工時，據布政使馮晉祚具禀: 據曲阜原任四品執事官孔繼戌禀稱，革

職捐復主事孔繼汾著《孔氏家儀》一部，内有增減《會典》服制，並有“其今之顯悖於古

者”、“於區區復古之苦心”字樣。職閲之心寒，不敢不據實禀明等情。並粘簽呈送《孔

氏家儀》一本到司，理合據情轉禀等因。臣以孔繼汾本非安分之人，查閲所著《家儀》，

語多狂妄，恐尚有違悖之處，即飭兩司再行逐細磨勘。一面飛飭曲阜縣查取板片，即傳

唤孔繼汾赴省訊取確供。瑓瑥

在明興的部署下，布政使馮晉祚、署按察使陳守訓旋即傳唤孔繼汾到省，並查起《孔氏

家儀》板片。但所見板片已與孔繼戌所呈控的内容有所不同，不僅多有挖改之處，而且缺少

《答問》四卷。明興立刻會同濟南府知府邵庾曾、沂州府知府高天風，對孔繼汾進行了嚴密

審訊。孔繼汾供稱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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瑓瑣
瑓瑤

瑓瑥

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，河南巡撫畢沅摺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録副奏摺，檔案號: 03－0673－037。
透過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相關硃批奏摺、録副奏摺的時間和内容，當能對其間催繳密度有更爲清晰的了解，

分别參見: ( 1) 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初六日，河南巡撫何裕城摺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硃批奏摺，檔案號: 04－
01－35－0748－029; ( 2) 乾隆五十年十月十三日，河南巡撫畢沅摺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硃批奏摺，檔案號: 04－
01－12－0215－056; ( 3) 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，河南巡撫畢沅摺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録副奏摺，檔案

號: 03－0725－031; ( 4) 乾隆五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，河南巡撫畢沅摺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録副奏摺，檔案號:

03－0672－037; ( 5) 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，河南巡撫畢沅摺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録副奏摺，檔案號:

03－0673－037。
乾隆五十年三月初三日，山東巡撫明興摺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硃批奏摺，檔案號: 04－01－38－0052－019。



《家儀》一書，係於乾隆二十七年前衍聖公孔昭焕續娶時，諮問儀注。彼時有浙江

人江衡，勸繼汾何不將家庭吉凶諸事，俱撰成儀注，是以纂輯是書，於三十年刻成。不

過記載家庭儀節，俗間通行之事，原不關係朝廷典制。惟服制一項，必應遵照律令。而

律文以簡該繁，原有待人推原比照之處，俗人不盡通曉，往往疑不能決，故此書於“嫡

孫”條内申明“不善於讀律者，恐失律意”之語。間有竊取欽定《儀禮義疏》之處。因

《義疏》係欽頒之書，故敢與律參用。書刻成後，每自己見文理未協之處，即行更改，故

近年刷印之本，與舊本略有不同。其鐫改先後年月，不能記憶。自序内“今之顯悖於古

者”一句，説的是家庭現今行事，有顯悖古昔祖風之處。凡書内“古”、“今”二字，都是

指今俗、古俗，並非指斥今制，有干違悖。後來自思此句，就是下文“俗之萬萬不可從

者”，文意犯復，所以改過。並非因知繼戌呈首，故行挖改。《家儀》之外，原有《答問》

四卷，因俗行失禮之事，正書注内未經説完者，又别論之，備人採擇。本與《家儀》各行，

不常刷印送人。上年因修改《家譜》，曾將《答問》板改用數塊，是以不全。至繼戌，昔年

曾因太常博士懸缺，繼戌圖得此缺，前衍聖公不允，諮補繼汾之子廣册，想因此誣首。瑓瑦

孔繼汾的自辯，顯然没有達到山東巡撫明興想要的效果。尤其歷經此前官方編纂《四

庫全書》過程中有意“寓禁於徵”，各級官員面對此類問題時已形成了一套熟悉的處置策略。

誠如楊念群教授所説:“嚴密有序的追繳習慣的形成，不僅培養了督撫一級官吏的嗅覺，也

使得更底層官吏的查繳能力有了一個相當程度的提高，並部分改變了地方的吏治結構和責

任範圍。”瑓瑧倘若辦案不力，或緣飾隱諱，各級官員很容易爲之牽連瑓瑨。本諸此旨，明興認爲孔

繼汾動輒稱“律文以簡該繁，原有待人推原比照之處”等語，自屬“妄生議論，指斥功令，狂悖

已极”。所以繼續審問孔繼汾，追問其撰作此書之初衷。孔繼汾則逐一“剖辯登答”:

繼汾世受國恩，身登仕版，何敢萌狂悖之心。當初做這書時，並不是無端要議論服

制。因家庭之間遇有喪事，就要穿服，不得不考較一番。俱係於律内推求，並非於律外

添設。如服制四條内，“從繼母嫁”一條，原是遵的律圖; “本生庶母”一條，原有例可比

照;“乳母及嫁女”、“無夫與子”兩條，亦原本欽定義疏。不過要發明律意，並不敢議律

妄作。瑓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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瑓瑦
瑓瑧

瑓瑨

瑓瑩

乾隆五十年三月初三日，山東巡撫明興摺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硃批奏摺，檔案號: 04－01－38－0052－019。
楊念群《何處是“江南”: 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》，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2010 年，第

377 頁。
乾隆三十三年( 1768) 前後發生的“叫魂”案，最初就因地方官怠慢和因循而播散衆省，引起了乾隆帝的不滿。參

見［美］孔飛力著，陳兼、劉昶譯《叫魂: 1768 年中國妖術大恐慌》，上海三聯書店，1999 年，第 244—291 頁。
乾隆五十年三月初三日，山東巡撫明興摺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硃批奏摺，檔案號: 04－01－38－0052－019。



若是一意照此邏輯發展，明興顯然無力與孔繼汾辯證禮儀細節之得失，故只能認爲孔

繼汾“俱屬强詞奪理”、“有心狡展”、“强詞支飾，殊屬狂妄”。看似相較空泛的判定，却不失

爲督撫官員展現認真辦案的保全之策。明興一面將《孔氏家儀》進呈御覽，一面建議移查衍

聖公孔憲培。同時，首告之人孔繼戌、作序者江衡，也應予查究。摺上之後僅過七日，乾隆

帝作出諭示:

孔繼汾曾任司員，在軍機處行走，其人小有才幹，若能安分供職，自必早加擢用。

以其居鄉多事革職，本非安分之人，故棄而弗用耳。彼應安分改過，乃著《家儀》一書，

則因其平日抑鬱不得志，借以沽名紓忿，其心更不可問。若使仕宦通顯，必不以著述爲

能。此等進退無據之徒，最可鄙恨。其書中動以遵聖爲辭，則伊從前於啟聖林内，爲伊

母預造生壙，上年欲將伊母附葬一節，爲遵聖乎? 爲違聖乎? 其居心行事，豈不顯然相

背。孔繼汾著革職拏交刑部，交大學士九卿會同該部嚴審，定擬具奏。孔繼戌亦著解

部質訊。至孔繼汾身係聖裔，即其書果有狂妄，亦止應罪及其身，其子弟族衆均勿庸連

及，以示朕尊崇先聖加恩後裔之至意。瑔瑠

透過此番諭示，可以看到乾隆帝的關注焦點，乃是孔繼汾“本非無據之徒”、“居鄉多事”

等層面，這與之前處置孔繼汾違例營葬之時如出一轍，可見其深意也一以貫之。巧合的是，

先後兩件事均是涉及禮儀問題，更觸碰了乾隆帝的内在心結。作爲“最高指示”，乾隆帝諭

旨的意義不僅在於爲各級臣僚辦案指明了路向，更爲孔繼汾及衍聖公孔憲培在内的孔氏族

人也提供了認罪辦法。這種以君主“加恩”而换取臣民“拜服”的邏輯，在乾隆一朝尤爲

常見。

與乾隆帝作出諭示約在同時，得到山東巡撫明興諮文的孔府上下，也已作出積極應對

之舉。三月十一日，衍聖公孔憲培即傳示族衆:“無論近房遠族各生，倘有存貯《家儀》一書，

並此外有繼汾所著别書，立即呈繳。如敢隱諱匿藏及瞻徇觀望者，一經查出，從重究擬。事

關奏辦案件，隨收隨繳，定限十日内悉行收繳齊全，毋得遺漏，飛速火速。”瑔瑡三月十三日，孔

憲培上摺乾隆帝，自述失察之責:

竊臣世沐主恩，至優極渥，淪肌浹髓，未效涓埃。理宜率族奉法，恪守功令，以期少

答我皇上教養生成於萬一。詎有捐復主事孔繼汾，於乾隆二十七年著刊《孔氏家儀》一

書，臣未能及早查辦。今經原任四品執事官孔繼戌首呈山東布政使衙門，准山東撫臣

462 文 史 2017 年第 4 輯·總第 121 輯

瑔瑠
瑔瑡

乾隆五十年三月二十一日，山東巡撫明興摺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硃批奏摺，檔案號: 04－01－38－0052－021。
《牌四氏學族長爲傳諭合族限期呈繳孔繼汾所著書籍事》( 乾隆五十年三月十一日) ，《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》
第 3 編第 1 册，第 533 頁。



諮會到臣。……於孔繼汾刊著書籍，更漫無覺察，實有負於我皇上高厚栽培之鴻恩。

臣罪萬無可逭，仰懇天恩，將臣嚴加治罪，以示臣不能鈐束族人者戒。臣不勝惶懼激切

之至。瑔瑢

孔憲培上摺之時，乾隆帝甫於三日前作出諭示，僅治罪孔繼汾，寬免其子弟族衆。但在

該摺上，乾隆帝仍特意硃批道“汝本無罪，可寬也”，昭示出恩威並重的處置思路。三月十四

日，已接到諭旨的山東巡撫明興，迅即諮會衍聖公府，搜查孔繼汾家中是否另有其他“不法”

書籍。同時，委員將孔繼汾、孔繼戌解至京城審訊瑔瑣。在三月二十一日所上奏摺中，明興詳

列了審查過程和結果:

至孔繼汾有無另著不法書籍，臣先經一面具奏，一面飛委布政司馮晉祚馳赴曲阜，

會同衍聖公孔憲培至孔繼汾家嚴行搜查在案。兹據該司具禀: 遵即馳至曲阜，會同將

孔繼汾家所藏書籍、板片嚴密搜查，尚有伊所著《闕里文獻考》一部，《闕里儀注》附《劻

儀糾謬集》三卷，《喪祭儀節》一本，《樂舞全譜》一本，《孔氏家儀》兩本。當即傳唤孔繼

汾之胞弟孔繼涑，親子廣林，親侄廣彬等，隔别訊追。僉稱“此外並無自著已刊書集及

未刻草稿，繼汾平日並不能詩，亦别無詩稿”等語。反復開導，曉以利害，堅供不移。復

查傳孔氏族長孔貞梓，族中舉人孔廣棻、廣栻等，逐一訊問，僉稱:“平日耳聞目見，孔繼

汾所著之書，實止此五種，情愿具結，此外如敢隱諱，情甘認罪。”並據呈繳《家儀》六

本。……臣查《闕里文獻考》一書，計一百卷，乾隆二十七年曾經前衍聖公孔昭焕恭呈

御覽，無須再爲磨勘。其所著《闕里儀注》附《劻儀糾謬集》及《喪祭儀節》、《樂舞全譜》

三種，恐亦有妄抒議論、增減《會典》之處。臣率兩司等悉心查閲，委無違悖字句。至

《孔氏家儀》，雖非坊間發售之書，但自三十年刊刷至今，孔氏族中收藏之人自必不少。

今搜獲及呈繳者，僅止八本，恐有不實不盡。現仍令衍聖公差官嚴查，悉行追繳解省，

毋使稍有藏匿遺漏。除將《闕里儀注》附《劻儀糾謬集》一本，《喪祭儀節》一本，《樂舞

全譜》一本，即交押解孔繼汾等之委員送交刑部，聽候會訊，其《家儀》一書，俟將來查繳

齊全，同板片一併送銷外，所有查明孔繼汾此外並無著有不法書籍，及起解孔繼汾、孔

繼戌各緣由，理合恭摺具奏。瑔瑤

透過明興的奏摺可以看到，圍繞孔繼汾及其所撰《孔氏家儀》等著作，已經形成了一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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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隆五十年三月十三日，衍聖公孔憲培摺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硃批奏摺，檔案號: 04－01－38－0052－02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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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密的查訪與追繳網格。從皇帝到督撫，從衍聖公到孔氏族長乃至普通族衆，無不囊括其

中。不僅如此，爲《孔氏家儀》作序的浙江錢塘人江衡，也被納入至訪查視野。三月二十七

日，浙江巡撫福崧上奏稱:“查得江衡實於乾隆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病故，並無捏飾，取有

地鄰親族切實供結。”並從其家查出《孔氏家儀》《家儀答問》各一本和抄存序文一篇，此外

“並無别項違悖書文”，江衡之子江志淮對此中情形也不知悉瑔瑥。

四月初十日，由武英殿大學士、兼管刑部的阿桂領銜，將會審孔繼汾情形及其認罪細節

上奏乾隆帝。從中能够看到，孔繼汾早已不復最初的“語多狂悖”，而是處處可見惶懼與悔

恨。這自然是乾隆帝諭旨所起到的“定調”效果。兹引幾個方面予以展示瑔瑦( 黑體爲筆者所

加，以示强調) :

其一: 書内所説“今之顯悖於古”及“時俗之萬萬不可從”的兩條，“今”字我實指“今俗”

而言，並不敢指斥今制，因此書説喪儀的最多。我見家中遇此事，儀節多與禮相悖，如卷五

内所説“古禮斂必掩形，今俗衾不覆首，古禮束帛依魂，今俗魂帛結成人形”。又如卷六内所

説“古禮大祥棄杖，今俗葬後三日即棄杖”等事，都是世俗顯悖於古不可從的。但我不説顯

悖於禮，竟説顯悖於古，並用“復古”等字樣，就是我糊塗不通，該得重罪了。

其二: 書中所説“律本簡略，遂成漏文”，及指出“增減會典内圖次字樣”各節，我因會典

降服、報服間有無明文的，如“妻爲夫之庶母”一條，服制未詳，是以於書内增入。其實律文

内既有正服，則降服、報服自可類推，並非簡略漏文。我又補入，實係我無知妄作，還有何

辯呢?

其三:“後王德薄不能以身教”、“行服時或應以明令參酌”等語。……“後王德薄”是指

晉唐時而言，下文才説到朱子作《家禮》一節。又説到“我家沐盛朝之化，尚循古法”等句，只

求將原本閲看就是恩典。……“應以明令參酌”，係專指殤服而言，原是汪琬《喪服雜説》内

的話，我抄襲舊文並不檢點，這就是我的罪了。

綜觀整個受審過程，孔繼汾隨時均有自辯、剖析的機會，本不屬於“失語”一方。但既有

乾隆帝的諭示在前，則一切對答内容是否爲其本意，便也難以細查。孔繼汾的認罪之語，表

面上看是在自供、剖析《孔氏家儀》之“悖逆”細節，但最終還是落脚在了乾隆帝諭示中所謂

“居鄉多事”等内容上面。如其所説:“衹因我曾經出仕，緣事革職後在籍閒居，無可見長，妄

意著一部書，希圖宗族中説我是有學問的人，可以邀取名譽。我又糊塗不通，不知檢點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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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措詞種種舛繆。今蒙指駁詰訊，追悔無及，衹求將我從重治罪就是恩典。”瑔瑧獲得此番供

詞，才是大學士阿桂等會審官員所希望達到的效果。最後，擬議將孔繼汾“從重發往伊犁充

當苦差，以爲在籍人員無知妄作者戒”，得到乾隆帝允准。其他涉案人員，如作序者江衡早

已病故，首告者孔繼戌查無挾仇實據，故不予處置。

四月十二日，即案定之後兩日，衍聖公孔憲培上呈奏摺，“恭謝天恩”。雖然表面上仍以

阿諛之詞居多，但若從孔府内部權力的角度考察，孔憲培借此機會從曾叔祖孔繼汾手中接

掌府務實權，此後“倍矢謹凛，率族奉公”瑔瑨。因此，《孔氏家儀》案也直接改變了孔府内部的

權力結構。

《孔氏家儀》案發的同時，前述孔繼汾因違例葬母而認交罰銀之事也在緊密進行。這對

孔繼汾及其本支成員均帶來了沉重負擔。孔繼汾將遣戍伊犁之際，其弟孔繼涑、子孔廣森

爲之納鍰贖罪，共交罰銀一萬七千兩。“止堂公行至安、肅，聞命乃歸。”瑔瑩其後，孔繼汾“不樂

家居”，客遊杭州瑖瑠。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初六日，病逝於梁同書家。不數月，孔廣森“痛父死

亦亡”，年僅三十五歲。兄、侄相繼亡故之後，孔繼涑“悲哀填膺，數出遊以紓其結轖，每抵

家，輒忽忽不樂”，於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病逝在闕里家中瑖瑡。三人相繼去世，給闕里孔氏帶

來了巨大損失。姚鼐在爲孔繼涑作墓誌銘時，對其家族遭際即有過痛心感懷，如其所説:

“二三十年間，見其死亡至盡。雖其文采風流不可磨滅，而志意抑鬱乃更有甚於常人者，其

可悲爲何如也。”瑖瑢這種悲愴局面的形成，雖然直接原因是《孔氏家儀》案，但背後的深層次根

由，則應從清代統治環境中去挖掘和探究。

三、“區區復古之心”:《孔氏家儀》中的“古禮”與“今俗”

前引姚鼐曾評價孔繼汾、繼涑兄弟的性格，稱二人“氣皆剛直，人或與之，或否”。梁同

書尤其提到孔繼汾，“性亢直，居鄉往往不諧於衆，會徐太夫人葬事及所著《孔氏家儀》，兩扞

文網，多齮齕之者，禍幾不測”瑖瑣。對於這一點，連孔繼汾生母徐太夫人也早有觀察，説孔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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汾“性直多忤物”，因此“居官非所宜”瑖瑤。孔繼汾的剛直性情，自然容易引起與族衆的紛争。

以此分析，孔氏族人孔繼戌之所以首告《孔氏家儀》存在違逆，蓋不盡然如其所説“别無挾

嫌”瑖瑥。但無論是乾隆帝，還是大學士阿桂、山東巡撫明興等人，始終不糾結於此點，便昭示

出清廷禁毁《孔氏家儀》，並處置孔繼汾，當另有深藴。

此外，還有一個細節可以作爲印證。孔繼汾研治家儀，由來已久，衆人皆知，早在《孔氏

家儀》案發之前，已獲得包擴衍聖公孔昭焕在内的孔氏宗族成員的普遍認可與激賞。因此，

若無孔繼戌首告揭發，定不會遭到禁抑。乾隆三十三年，孔繼汾所撰《劻儀糾謬集》一書刻

成，孔繼汾在序文中寫道:“繼汾自幼年入廟，向族中諸長者考詢名物，究厥本原，往往有疑

而未安者，不敢率爾質言。退而參諸經籍，證以憲章，得失昭然判也。如是者閲有年矣。久

蓄於裏，不能自已。閒一就正於宗耆族彦，幸聞者不甚以爲非，而宗子亦樂從其説。……凡

此之類，皆已見諸施行。且囑以發凡起例，遂竟所欲言，以資商榷。”瑖瑦乾隆三十九年，潘相等

人纂修的《曲阜縣志》刻成，其中也已經提及了孔繼汾的禮儀新著:“户部主事孔繼汾，有《孔

氏家儀》一卷( 按: 應爲十四卷) ，《劻儀糾謬集》三卷。”瑖瑧由此可見，前引衍聖公孔憲培所説

對孔繼汾著書一事“漫無覺察”，也不過是掩飾之詞。

爲何《孔氏家儀》會時隔多年後遭到禁毁呢? 考察此一問題，須對清前期統治思想和實

踐予以概述。清朝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，定鼎之初便遭遇到了激烈反抗，尤以江南地區爲

甚。受傳統“華夷之辨”觀念影響，清朝建立的合法性頻頻受到漢人士大夫的質疑與詰問，

也成爲困擾清前期諸皇帝的一大心結。爲化解此一危機，清廷採取了一系列舉措。例如，

入關不久即遣官祭祀孔子，尊奉儒家思想，褒崇聖賢後裔。同時，康熙時期重開經筵講學，

提倡朱子理學，深入學習漢文化。除了“文治”，清朝在“武功”方面也有諸多創舉和成就。

不僅聯絡蒙古，解決後方之憂，而且歷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，平定回疆，奠定了空前的“大一

統”版圖。

基於强大的文化自信，尤其立足於幅員遼闊的疆域，清朝皇帝反復論證自身建立的合

法性。此即康熙帝所謂“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”瑖瑨。這也便可理解，爲何雍正帝會不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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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乾隆朝查禁書籍的過程中，往往有人借機挾仇誣告。如王芑孫所言: “朝廷開四庫全書館，天下秘書稍稍出

見，而書禁亦嚴，告訐頻起，士民葸慎。凡天文、地理、言兵、言數之書，有一於家，惟恐召禍，無問禁與不禁，往往

拉雜摧燒之。”參見王芑孫《惕甫未定藁》卷三《洴澼百金方序》，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第 442 册，第 300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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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帝王之尊，與曾静當面辯論，闡釋清朝立國之正，最終感化後者，認可和服膺清朝統治。

與此同時，康熙、乾隆時期還多次纂修群經疏解，先後撰成的解經著作有: 《日講易經解義》

《御纂周易折中》《日講書經解義》《欽定書經傳説彙纂》《欽定詩經傳説彙纂》《詩義折中》

《日講禮記釋義》《禮記義疏》《周官義疏》《儀禮義疏》《日講春秋解義》《欽定春秋傳説彙

纂》《春秋直解》《御纂孝經集注》《日講四書解義》，幾乎囊括了全部重要儒家經典瑖瑩。

作爲王朝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，官方解經的最大意義乃在於確立對經典的解釋權，以

此來推行基層教化，籠絡士人思想。表現爲康乾時期，則是借此解決長期以來困擾君主的

“治統”與“道統”分離問題，將二者合而爲一，統歸至君主一身瑘瑠。康熙三十三年、雍正五

年，先後敕修會典，至乾隆二十九年再度重修。與之前有所不同的是，乾隆朝《大清會典》更

爲講求“隨時損益”理念，這在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中即有清晰展現。《提要》雖然出自四

庫館臣之手，但頗能概括乾隆帝的統治理念:

考昔成周之制，百度分治以六官，六官統彙於周禮。聖人經世之樞要，於是乎在。

雖越數千載，時勢異宜，政令不能不增，法制不能不改，職守亦不能不分，難復拘限以六

官。而其以官統事，以事隸官，則實萬古之大經，莫能易也。故歷代所傳，如《唐六典》、

《元典章》、《明會典》，遞有損益，而宏綱巨目，不甚相遠。然其書之善否，則不盡繫編纂

之工拙，而繫乎政令之得失。蓋一朝之會典，即記一朝之故事。故事之所有，不能删而

不書; 故事之所無，亦不能飾而虚載。故事有善有不善，亦不能有所點竄變易。如《唐

六典》先頒祥瑞之名目，分爲三等，以待天下之奏報，殆於上下相罔。然當時有此制，秉

筆者不能不載也。又如《至正條格》中偏駁不公之令，經御題指摘者，人人咸喻其非，然

亦當時有此制，秉筆者不能不載也。國多粃政，安怪書多駁文乎? 至於《周禮》一經，朱

子稱其盛水不漏。亦其時體國經野，事事爲萬世開太平，故其書亦傳之萬世，尊爲法

守，非周公有所塗飾於其間也。我國家列聖相承，文謨武烈，垂裕無疆，規畫既皆盡善。

我皇上執兩用中，隨時損益，又張弛皆衷於道，增删悉合其宜。則是書之體材精密，條

理分明，足以方駕《周禮》者，實聖主鴻猷上軼豐鎬也。夫豈歷代規條所能望見涯

涘乎?瑘瑡

在清廷看來，往昔的規章制度並非亘古不變，反而應該根據時勢需要而增删損益。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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句話説，執行“古禮”須以順應“今制”爲首要前提。“禮時爲大”四字，由此成爲貫穿清前期

“三禮”研究論著的主導精神，也可看作朝野力求改變明朝末年士林空談弊病的因應之舉。

“禮時爲大”思想，還體現在乾隆帝即位之初即命編纂的《大清通禮》中，所謂:

考《儀禮》占經殘闕，諸儒所説，多自士禮上推於天子。且古今異制，後世斷不能

行。其一朝令典，今有傳本者，惟《開元禮》、《政和五禮新儀》《大金集禮》、《明集禮》。

大抵意求詳悉，轉涉繁蕪，以備掌故則有餘，不能盡見諸施行也。我皇上聲律身度，典

制修明，特命酌定此編，懸爲令甲。自朝廷以迨於士庶，鴻綱細目，具有規程。事求其

合宜，不拘泥於成跡; 法求其可守，不誇飾以符文。與前代禮書鋪陳掌故，不切實用者

迥殊。……酌於古今而達於上下，爲億萬年治世之範矣。瑘瑢

欽定《大清通禮》歷經二十一年之久，方修成刻印。編纂過程中，清廷採取的辦法可概

括爲“其祀典之可稽者，初循明舊，稍稍褒益之”瑘瑣，以爲臣民制定新的準則。但在乾嘉時期，

還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，即“私家儀注”的家禮學與“以經典爲法式”的儀禮學二者之間，並

未此消彼長，反而俱爲繁榮，雙軌並進瑘瑤。衆多考據學大師秉持“崇古尊鄭”的原則，考鏡源

流，辨章學術，涌現出相當多的禮學研究論著。但在制定家禮及其具體實踐層面，則多是本

諸順從“今俗”的理念執行。尤其早自康熙時期開始，朱熹《家禮》被收入至《御纂性理精

義》，使得家禮家儀有了依據的藍本和參考。即使追根溯源，也不會孜孜以求回向遠古。對

此，連部分經學家也不乏議論和闡釋，江永在《昏禮從宜·序》一文中就提到:

古今同此民也，民亦同此情也。然風以時而遷，俗以地而易，則情亦隨風俗而移，

雖聖人不能嬌而革之，化而齊之。惟修其教，不易其俗; 齊其政，不易其宜。而記禮者

曰:“禮從宜，使從俗。”又曰:“君子行禮，不求變俗。”其不能拂乎人情以爲禮也久矣。

三王異世不相襲禮，况去三王之世逾遠，服飾器用、起居動作、往來交際，事事非古之

俗，豈可以古人之禮律今人之情乎?瑘瑥

江永此文作於乾隆二十四年，適逢欽定《大清通禮》修成、刊行不久。“豈可以古人之禮

律今人之情”的表述，不啻爲對清廷處理“古禮”與“今俗”問題的絶好注脚。反觀孔繼汾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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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研究》2016 年第 3 期，第 25—36 頁。
江永撰、徐到穩整理《昏禮從宜·序》，曾亦主編《儒學與古典學評論》第 2 輯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3 年，第 3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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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《孔氏家儀》，動輒以“區區復古之心”、“時俗之萬萬不可從”爲由，按照周禮内容來制定

孔氏家禮家儀，甚至明指“今制”不合，自然與清廷的要求大相徑庭。

按《孔氏家儀》十四卷之中，包含“吉禮”、“凶禮”、“嘉禮”等篇，有關喪葬事宜的“凶禮”

居其大半。喪葬等事，恰恰是傳統社會最爲看重的禮儀之一。《孔氏家儀》與《大清會典》等

之間的衝突便主要圍繞此域展開。前述黄立振、管蕾等學者，曾在各自論文中詳細比照了

兩者對於“喪服”等内容的儀節差異，本文姑不贅述瑘瑦。透過所列各條之間的不同，時時能够

看到“古禮”與“今俗”之間的緊張關係。對此，孔繼汾似亦有清晰認知，故經常以夾注的形

式作出改動和完善。誠然，《大清會典》在諸多細節方面確有記載空疏之處，但孔繼汾最“致

命”的問題則在於，每每以“古禮”來反駁“時制”和“今俗”，認爲《會典》“不合古制”，隱含

着指斥之意。這無疑爲别人指摘和告詰留下了口實。也正因此，“《孔氏家儀》案”才會爆發

出來。

清人胡鳳丹在爲孔繼汾《喪服表》新刻本作序時，也提到了《孔氏家儀》一書處理“古

禮”與“今俗”的深藴。如其所説:

世衰俗敝，士夫讀書譚道，侈然以學問自命，至喪服遺經，往往束諸高閣，謂是皆不

祥之説。……闕里孔止堂先生，輯《孔氏家儀》一書，獨於凶禮言之最悉。中列二表，粲

然明備，尤便檢閲。孝子仁人，由兹而遠稽經訓，近考律文，以求得乎先王與國家所以

制爲喪服之意。庶乎天理順，人情安，涼薄之風將知返焉。……覽斯表者，勿以爲豫凶

事而棄置之，是則先生之所厚望也。夫喪禮不講，是世風日薄之由。此書不行，民德曷

歸於厚? 非學者之事也，卿大夫之責也。輔世長民，莫大乎是。瑘瑧

胡鳳丹點出了《孔氏家儀》對於教化民俗、輔世長民的價值所在，這或許正是孔繼汾撰

寫此書的根本因由。饒是如此，一旦被發現有指斥今制之嫌，《孔氏家儀》及孔繼汾還是遭

到了禁懲。極具諷刺意味的是，就在《孔氏家儀》案發前幾年，乾隆帝曾謂:“朕辦事光明正

大，可以共信於天下，豈有下詔訪求遺籍，顧於書中尋摘瑕疵，罪及藏書之人乎?”瑘瑨乾隆帝當

時的語境，意在向各地徵收圖書以編纂《四庫全書》。但從後來的情形看，無論編纂《四庫全

書》時“寓禁於徵”，還是此處懲禁孔繼汾及《孔氏家儀》，背後無時無刻不貫穿着複雜的政

治用意。

172乾隆朝《孔氏家儀》禁毁案新探———基於禮儀衝突與官紳矛盾雙重視角的研究

瑘瑦

瑘瑧
瑘瑨

詳細儀節對照可參見: 孔繼汾《孔氏家儀》卷四上《凶禮》一上，山東友誼書社影印本，1989 年，第 391—410 頁;

允祹撰《大清會典》卷五四《禮部·祠祭清吏司·喪禮》五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第 619 册，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

本，1986 年，第 486—498 頁。
胡鳳丹《退補齋文存二編》卷二《〈喪服表〉序》，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第 693 册，第 383 頁。
王重民輯《辦理四庫全書檔案》上册，國立北平圖書館鉛印本，1934 年，第 12 頁。



四、官紳矛盾視角下的《孔氏家儀》案: 清帝與衍聖公的關係

前文通過梳理《孔氏家儀》案的發生和審處始末，探討了孔氏宗族矛盾及隱藏其後的

“古禮”與“今俗”衝突對案件爆發和走向的影響。涉案主要人物孔繼汾，雖然並非孔子嫡裔

衍聖公，但若從清廷的視野來看，其與衍聖公本爲一體，象徵着曲阜孔氏的地位和影響。誠

如馮爾康教授等人所説，明清以來宗族的普遍化及結構性膨脹和組織化，使其成爲基層社

會最重要的民間鄉里組織，由此也引起了統治者的高度重視。尤其在清朝，統治者將原來

對宗族的單方面支持政策，變爲既利用又限制甚至打擊的靈活政策瑘瑩。可以説，如何禁抑以

宗族權勢爲代表的地方勢力，始終成爲清朝統治者面對的重要問題。因此，探究乾隆帝對

孔繼汾及《孔氏家儀》案的態度，還應放在清廷與孔府之間互動、博弈的視角下進行剖析。

接下來，筆者擬通過探討清代皇帝與衍聖公之間的複雜關係，尤其兩者間的親密與疏離，從

縱向層面探究《孔氏家儀》一書緣何觸動乾隆帝的深層禁忌。

( 一) 清帝對衍聖公的定位與期許

作爲孔子嫡裔的封號，“衍聖公”一稱始於北宋仁宗至和二年( 1055) 。自此以後，孔氏

嫡裔“有爵無職”，專司奉祀孔子等事。此即如清人陳慶鏞所説:“聖人之後，恪主匕鬯，修廟

宇，擴林地，習禮儀，新俎豆，設樂器，訂樂章，培樹木，編譜系，皆職分所當爲。”瑝瑠有清一代，

皇帝對衍聖公的定位和期許大致集中於兩個方面:

1．“能光家乘，即廣國華”

清前期，皇帝與衍聖公的互動頗爲頻繁。除了祭孔時召其陪祀，還明確了衍聖公應恪

遵祖訓。康熙二十三年，康熙帝闕里祭孔之後，曾宣諭衍聖公孔毓圻等人:“爾等遠承聖澤，

世守家傳，務期型仁講義，履中蹈和。存忠恕以立心，敦孝弟以修行。斯須勿去，以奉先訓，

以稱朕懷。”瑝瑡從“以稱朕懷”一語中，即可看出康熙帝希冀把孔氏後裔納入其統治體系的良

苦用心。

相比康熙、乾隆兩朝，雍正一朝爲時較短，但雍正帝本人對衍聖公的諭示和規訓至爲頻

繁。雍正元年( 1723) ，清廷追封孔子先祖五世，衍聖公孔毓圻照例入都謝恩，詎料病逝於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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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。聞知此事後，雍正帝特頒御制碑文，除了以示恩渥和懷念之意，也暗含了其本人對衍聖

公的角色定位。碑文中説:

朕聞國家禮重尊師，必顯庸夫，後裔宜隆，眷舊宜誕，沛乎殊榮。稽彝典以易名，樹

豐碑以示恤，所以廣皇仁、彰聖教也。爾毓圻族高東魯，係本素王。秉性樸誠，荷天家

之雨露; 持身謙謹，奉闕里之烝嘗。勤職守於五十年，承統緒於六十七世。……爾感恩

入謝，忽遘沉疴。奄逝遽聞，良深軫惻。瑝瑢

作爲孔氏後裔，恪遵祖訓、奉祀孔子乃是其職責所在，惟如此方符合清帝“廣皇仁、彰聖

教”的統治策略。雍正帝的這種期許，在孔毓圻之子傳鐸身上得到了進一步延續與闡揚。

雍正帝即位之初，朋黨問題愈益嚴重，故有意頒布《聖諭廣訓》《朋黨論》二書，以爲安定人心

之計，但對待衍聖公則有不同的態度。雍正三年七月，衍聖公孔傳鐸奏請頒賜《聖諭廣訓》

《朋黨論》二書，受到雍正帝諭示: 兩書無不本諸孔聖學説，“並無一語出乎聖教之外也”，因

此無須另行頒賜。在其後對孔傳鐸的諭令中，雍正帝將孔子之學及孔氏後裔的遵從，納入

到了其統治體系之内:

卿爲至聖後裔，果能祗遵祖訓，身體力行，則修身齊家之道，化民善俗之模，莫大乎

是。且植党爲聖人所深戒，向來孔氏子孫從無趨附匪黨之事，所請二書，不必頒發。卿

其恪遵好學力行知恥之訓。能光家乘，即廣國華。勉之，慎之。瑝瑣

將“光家乘”與“廣國華”兩者有意連接起來，反映出雍正帝希冀孔氏後裔能够恪讀祖

書，篤行祖訓，以此表率天下，昭示新朝治世。雍正十年八月，孔子第七十代孫、衍聖公孔廣

棨在襲爵之後首次入都，故雍正帝對其諭示也尤值得注意:

至聖先師後裔，當存聖賢之心，行聖賢之事，一切秉禮守義，以驕奢爲戒。且爾年

齒尚少，尤宜勤學讀書，敦品勵行。不但爾一人，凡爾同族之人皆當共相勸戒，共相砥

礪，爲端人正士。爾等果能遵朕訓諭，學問日進，品行純謹，不墜家聲，即所以報國矣。瑝瑤

衍聖公的讀書勵行，須以恪遵帝王訓諭爲前提，這或是雍正帝此番文字隱含的另一層

含義。皇帝的介入，不僅標明了清廷崇儒重道的治國理念，而且也切實寄希望於衍聖公及

孔氏族人，勉其學問精進，達於四方，以此昭示聖學相承，斯文在兹。

2．“統率宗姓，朝夕訓勵”

清朝定鼎之初，不僅延續了前明時期衍聖公所享有的一系列優渥政策，而且着意突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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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在本族中的大宗地位，以此來維護孔氏宗族及曲阜地方的秩序穩定。順治六年( 1649)

底，清世祖敕諭時任衍聖公孔興燮“統攝宗姓，各守禮度”，並格外叮囑:“爾尤宜率祖奉公，

謹德修行，身立模範，禁約該管員役。俾之一遵法紀，毋致驕横生事，庶不負朝廷優嘉盛

典。”瑝瑥此類對衍聖公的敕諭，在順治朝以降亦反復出現，足見清代諸帝的考量亦一以貫之。

雍正十三年十月，時已即位的乾隆帝曾諭令衍聖公孔廣棨讀書向學，同時令其統宗睦

族:“凡爾子姓兄弟，雖親疏不一，姿禀或殊，然遠溯尼山，要皆聖人之後，不可自待菲薄。務

期交相砥礪，立志端方，使天下儒風有所宗仰，遵家訓即所以報國恩也。”瑝瑦此處，乾隆帝不僅

要求衍聖公“不墜家聲”，也希冀後者能够切實踐行，以於治國有所裨益。乾隆三年三月，乾

隆帝臨雍禮成後，命衍聖公孔廣棨暨五經博士等先聖先賢後裔入覲，在上諭之中言道:

爾等皆聖賢後裔，因朕臨雍來京，特行召見。爾等既爲聖賢之後，即當心聖賢之

心。凡學聖賢者，非徒讀其書而已，必當躬行實踐，事事求其無愧，方爲不負所學。况

身爲聖賢子孫，尤與凡人不同，若不能實加體驗，徒務讀書之名，實於祖德家風不能無

忝。爾等務須勤思勉勵，克紹先傳，以副朕諄切期望之意。瑝瑧

細揣乾隆帝之意，蓋希望以衍聖公爲表率，突顯其風俗人心以固邦治世的統治策略。

此後數十年中，孔廣棨之子昭焕、孫憲培，均在不同場合得受乾隆帝的諭示。如乾隆十三年

二月，乾隆帝親詣闕里祭祀孔子，頒諭時任衍聖公孔昭焕道: “先師修道立教，天下萬世之

人，服習聖訓，咸有以自善其身，况爲其子孫者乎? 卿以宗裔，奉祠紹封，列爵既優崇矣。當

思淵源何自，夙夜敬勉。親師向學，以植始基; 慎行謹言，以培德器。循循詩禮之教，異日卓

然有所成就。允孚令望，表率族黨，俾當世知聖人之後，能守家傳於勿替，匪徒章服之榮

已也。”瑝瑨

與之相似，乾隆四十八年三月，乾隆帝特意頒旨新任衍聖公孔憲培，於厚望之中亦包含

約誡之意:

國家化洽遠邇，丕興文治。惟先師孔子，澤及後昆，隆以公爵。其嫡裔世世嗣封，

敬奉祀事，即宗屬亦加禮遇，予以優復。但族大人衆，恐有倚恃聖裔，肆行無忌，慢上凌

下，侵漁小民，有害地方，非所以承爾先範，光爾祖德也。今綱紀整肅，教化廣敷，爾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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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率宗姓，朝夕訓勵，中飭教規，講肄經學。如有不守規誡，恃强越分，朋比爲非，干犯

法度者，輕則送地方官察處，重則據實指名參奏，依律正罪。爾尤宜謹慎修德，率祖奉

公，言行無苟，足爲儒林模範。禁約員役，俾一遵法紀，毋致驕横生事，庶不負朝廷優嘉

盛典。瑝瑩

在此諭示中，乾隆帝除了希望孔憲培承續家學、以爲模範外，還格外强調後者應該統宗

睦族，無玷家聲。之所以有這種認識，或是同前任衍聖公孔昭焕襲爵期間出現的一些紛争

以致有玷孔氏家族聲譽有關。但從長遠來看，這不啻爲清代皇帝對衍聖公一以貫之的期許

和定位。

( 二) 衍聖公自我認知和實踐的遊離

前文業已指出，清帝對衍聖公有着明確定位與期許，即奉祀先祖，統宗睦族。但不可否

認，隨着孔氏後裔獲得前所未有的尊榮，影響與日俱增，衍聖公的自我表述認知與其親身實

踐之間果否一致，仍有待考察。

雍正元年六月，清廷加封孔子先世五代俱爲王爵。二年二月，雍正帝諭令禮部，將史

册所稱帝王臨雍“幸學”改爲“詣學”，以伸崇敬。事後，衍聖公孔傳鐸作文勒石，不無感恩

地説:“自周及漢，越唐、宋、元、明，歷年愈久，恩禮愈崇。釋奠釋菜，給田免役，賜爵授官，代

有曠典，然未有如我皇上之特旨優渥隆恩異數者也。”因此，無論是其自身抑或孔氏族衆，無

不“仰荷皇恩，欽承世緒。鐫心鏤骨，感戴莫名。闔族傾誠，舉手加額。生生世世，頂沐弘

仁。子子孫孫，均沾厚澤”。

這種表述雖顯夸張，却也不掩其實。孔傳鐸承爵近十年，始終以傳繼家學、敬奉祀事爲

職司所在。然而稍顯矛盾的是，孔傳鐸却接連受到雍正帝的訓斥和警告，且均是圍繞其有

違祖訓等方面展開。雍正二年六月，闕里孔廟遭雷火之災，雍正帝深自警悚，不僅遣官告祭

以慰神靈，而且諭令發帑修繕。衍聖公孔傳鐸職司祀事，自也應該盡心竭力，協同朝廷所派

員役完成工程。但時過四年，修廟進度仍舊緩慢。究其原因，雍正帝認爲，除了主掌此事的

陳世倌等人“因循苟且，玩愒遷延”之外，衍聖公孔傳鐸也難辭其咎:“伊爲聖裔，更宜身先竭

力，若仍怠玩，著即題參，嚴加議處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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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不獨爲雍正帝，亦是清代皇帝首次嚴厲責備衍聖公。雖然孔傳鐸僅有協助之責，但

倘若敬謹辦理，亦不致延誤如許。經此之後，孔傳鐸亦曾在雍正八年受到嚴斥。時逢朝廷

清查各省課税，孔傳鐸題請將兖州屯莊集税銀兩“報明歸公充餉”，却與朝廷之意相悖。正

如雍正帝所説，以往兖州屯莊集税銀兩本來便是充作闕里林廟之用，孔傳鐸此奏無異於説

明此項税銀已被其視爲私橐，所謂“侵蝕日久，有愧於心”是也。更極言其“衹因欲自掩其

短，遂不顧大體，爲此卑鄙之陳奏，甚屬不合”，因此“著嚴飭行”。

透過孔傳鐸的遭際，呈現出來一幅較爲複雜的圖景。應該説，孔傳鐸的自我定位和認

知，多是本諸雍正帝諭示，但在實踐中却難稱帝心，屢受訓斥。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，即

在於雍正帝對衍聖公此一角色的恩威兼施，加意控制。一個突出的例子是，雍正七年四月，

孔傳鐸因在上奏中出現“乾坤效靈”等字樣，受到雍正帝訓諭: “衍聖公爲先師後裔，服習家

訓，拜疏陳詞，尤宜合理。”其後，又斥責此舉“不惟不知立言之體，亦大失敬謹事君之

道”。雍正帝之意在於，孔子嫡裔衍聖公應該恪遵祖書，言行有度，惟如此才能表率百官。

然而未過多久，清廷下令於闕里孔廟建立碑亭，孔傳鐸因患疾力衰而難以赴京謝恩。雍正

帝特傳旨慰問，“頒賜食饌，以示眷懷”，仍然給予了極高信任與恩榮。

如此格外恩榮，恰與上述嚴詞形成了鮮明對比。因此，有學者認爲雍正帝頗有借故訓

斥衍聖公之嫌。無論此説是否成立，皇權對聖裔的控馭愈加嚴格則爲不争的事實。無獨

有偶，孔傳鐸的繼任者孔廣棨、孔昭焕等人，又屢因違背皇帝意旨，受到斥責和處分，進而將

自身陷入更大危機之中。

乾隆三十九年五月，乾隆帝在處理衍聖公孔昭焕的一起參罰案件時説，孔昭焕“其爲人

尚無大過，較之伊父孔廣棨，似覺稍勝”。此番比較寥寥數語，但殊爲值得注意。孔昭焕之

父廣棨襲爵衍聖公只十餘年，且“好經術，嫻禮儀”，却給乾隆帝留下了如此不佳的觀感。

究其根源，當源於其與曲阜知縣孔毓琚的互訐一案。

曲阜知縣一職，自明代起即由孔氏世襲改爲世職，由衍聖公負責保舉題授。雖然衍聖

公與曲阜知縣之間職權分明，但其間矛盾也潛暗滋生，由來已久。乾隆六年八月，衍聖公孔

廣棨上摺參奏曲阜知縣孔毓琚，稱其“利慾熏心，營私枉法，納交府縣，朋比爲奸”，以致“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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怨沸騰，物議紛起”，故請求清廷將孔毓琚革職。不久，孔毓琚亦反控孔廣棨“賣官鬻爵，貪

財納賄，剥宗亂民”，以致“欺君罔上，萬民含恫”，由此開啓了衍聖公與曲阜知縣互訐之案。

孔氏族人發生相争，無論曲直如何，已是大違清帝期許。即如時人所説: “竊歎賢子孫

之難，而先聖在天之靈亦應深爲怨恫者也。”户部侍郎周學健認爲，衍聖公孔廣棨職司奉祀

先祖，統宗睦族，“平素果能整躬砥行，屏絶夤緣，嚴率屬下人等，毋許依藉聲勢，營私舞弊，

派累小民，實無訾議之處，孔毓琚即欲列揭，亦何以爲詞”。倘若孔毓琚所言屬實，則“孔廣

棨不惟有負聖朝尊崇之典，抑且有玷至聖家聲”。因此，周學健建議嚴加訓飭孔廣棨，“俾其

痛加悛改”。大學士鄂爾泰亦有此意，“務期( 孔廣棨) 整躬率下，教導族人，以承先聖詩書

之澤，無負皇上教誨成全之意”。

這種處理方式，暗合了乾隆帝的加恩聖裔之策，却也坐實了曲阜知縣孔毓琚所參孔廣

棨各條不爲空穴來風。聖裔之間頓啓紛争，除了有違祖訓外，也難副清帝的諭示和期許。

無怪時過三十餘年，乾隆帝還會有前述對孔廣棨的異樣印象。然而，孔廣棨之子昭焕顯然

未能鑒其父失，在襲爵的四十年間，始終是恩榮與彈章並存，以致招來清帝更嚴重的責斥。

前文已述，早在乾隆二十一年初，孔昭焕因奏請將孔府廟户改爲民籍而有干預地方事

務之嫌，遂遭乾隆帝恩威並處。其後，乾隆二十九年修孔氏族譜時，孔昭焕又因疏於管理族

衆，導致冒濫劄付、盤剥索奪等情形屢屢發生。乾隆帝聞知後即曾責斥説: “國家加恩聖

裔，禮遇甚優。衍聖公身膺顯爵，自當益矢謹慎，以承先澤而副優眷。”孔昭焕委員不當，其

失察之責自是顯然。在分析孔昭焕何以頻遭彈章時，乾隆帝的失望之意溢於言表:“或係有

人欺伊年幼無能，從中滋弊。或係伊年已長成，漸不安静，亦未可定。”乾隆帝雖没有點出，

但暗指背後干預者實是孔昭焕的叔祖孔繼汾等人。因此，乾隆帝特命對孔昭焕留心體察，

據實復奏。雖然孔昭焕上摺作了檢思，但乾隆帝對其觀感却没有直接改善，故把希望轉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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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孔昭焕之子憲培身上，未始不是一種權宜之策。在乾隆帝眼中“頗可成人”的孔憲培，襲

爵以後也確能安守其分，“仰承先緒，敬守家風，肅勤莅事，歷久弗懈”。

由孔昭焕、孔憲培父子的起伏經歷，推至前已分析的孔傳鐸和孔廣棨，不難看出，雍正、

乾隆時期，衍聖公身涉事務漸多，因行爲失法、疏於管理族衆，以致彈章頻起。其自我認知

與實踐之間，出現了較大疏離，更難副清帝的期許和定位，因而屢受皇帝訓斥和責罰。

這種恩榮與彈章迭次加身的處境，終在《孔氏家儀》案中爆發出來，對孔繼汾及孔府權

勢均造成了巨大衝擊。有此認識，並結合前述《孔氏家儀》案的發生和審處始末，便也不難

理解，爲何乾隆帝的關注重點會放在孔繼汾“居鄉多事”層面，而不只是糾結於具體的禮儀

細節之得失。乾隆時期，類似曲阜孔氏的地方大族、鄉紳勢力，在其他各地多有存在。他們

固然有裨於辦理當地事務，但時常掣肘地方，妨礙公事，無疑有違統治者的内在期望，終成

影響“皇權不下縣”的頑固一環。通過處理《孔氏家儀》一案，乾隆帝不僅達到了震懾和消解

孔府勢力的目的，而且側面透露出，即便是貴爲孔子後裔，一旦觸犯“今制”，也不會得到寬

宥，這自然對其他地方勢力有警惕之效。

如果按照瞿同祖先生的劃分，曲阜孔氏等勢力所代表的是“非正式權力”，與清廷和地

方政府所代表的“正式權力”之間相互作用，形成了“二者既協調合作又相互矛盾的權力格

局”。那麽，我們則更能明晰乾隆帝對《孔氏家儀》案的處置思路了。但也應該看到，乾隆

帝借此來警惕其他地方勢力的用意，實際收效並没有他預想的那般樂觀，中央與地方、地方

官與士紳和宗族之間的矛盾，始終存在並延續着，甚至漸呈尾大不掉之態。下逮晚清，隨

着太平天國起義爆發，清廷在無力鎮壓的情况下，只能委任曾國藩等人辦理團練，以致出現

了“地方軍事化”現象，極大改變了清前中期的行政運轉格局。當然，這遠非乾隆帝能够預

料到的歷史發展新局面。通過此一相較縱向的“長程”視野，當能豐富我們對《孔氏家儀》案

及相關問題的洞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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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 語

本文立足於有清一代尤其乾隆朝的統治環境，從孔氏宗族矛盾、“古禮”與“今俗”衝突、

清帝與衍聖公的複雜關係等多維視角出發，對《孔氏家儀》案進行了重新剖析和探討。可以

看到，孔繼汾所撰《孔氏家儀》雖然以文獲罪，旋即成案，但此案背後實際反映了乾隆時期的

禮儀秩序重建、行政體制運作、官紳矛盾等多個面相。倘若只將《孔氏家儀》禁毁案視爲一

起文字獄案件，勢必流於片面和單一，難以揭示其豐富内涵。

《孔氏家儀》儘管遭到清廷收繳，板片也被銷毁，但其中所載相關儀節，却久已在孔氏宗

族舉行婚、喪等禮典時付諸施行，不曾斷絶。民國年間，時人續修曲阜志書的過程中就觀察

到，《孔氏家儀》一書“冠、昏、喪、祭，罔不具備，迄今子孫遵守之”。這種影響，甚至超出了

曲阜一地和孔氏宗族的範圍，成爲周圍鄉土社會共同遵循和參考的禮儀通則。可見，如同

其他衆多禁書的命運一樣，《孔氏家儀》仍悄然流通於民間，並隨着文禁之風漸鬆而重獲

新生。

( 本文作者爲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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